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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是什麼？

《公文程式條例》第一條規定：「稱公文者，謂處
理公務之文書。」

實質意涵：
公文就是為了處理公眾事務所製作之文件；所
以政府機關彼此間，以及政府與團體或人民彼
此間，為處理公務而依一定規範所製作之文書
均可稱為「公文」。



公文構成要件

實質要件--公文之內容
所應具備之條件

形式要件--指公文於形式
上應具備一定之項目與格式

程序條件--指公文須循
法定程序為之

處理公眾事務之實質內容

發/收文方須含政府機關

具體主張、明確目的與效果

事實認定與法令適用正確

用語簡、淺、明、確

負責表示（簽署、蓋印章戳）

時間表示（發文日期、文號）

合於法定格式（用紙與細項）

段落分明、由左而右橫行

須依權責範圍製作與處理

須遵循法定規定程序傳遞



令、呈、咨、函、公告及其他。 最速件、速件、普通件、限期公文、專案管
制公文。

對內公文、對外公文。

主動公文（創稿）、被動公文（復文、轉文
）。

第一類、第二類、第三類公文。 上行文、平行文、下行文。

稿、本、原本、正本、副本、抄本、影本、
譯本等。

絕對機密、極機密、機密、密。 行政文書、司法文書、訴願文書。

依法令 依處理時效 依行文對象

依行文動機 依電子交換 依行文系統

依性質 依機密等級 依特種法令

公文類別



令

公布法律、任免獎懲官員，總統軍事機

關部隊發布命令時用之。

呈
對總統有所呈請或報告時使用之。

咨
總統與立法院、監察院間公文往復時用
之

函

各機關間行文、或機關與人民間公文往

復時使用。

公告

各機關對公眾有所宣布時用。

其他

簽、報告、箋函、聘書、

公文程式類別--依公文程式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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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程式類別—其他類—依文書處理手冊



認清製作公文身分立場

嚴謹依據事實與法規

力求簡、淺、明、確

掌握預期回饋與資料回報

掌握時效，確保公務運作

段落分明，結構嚴謹

用語及標點符號運用正確

公文製作原則



核心指標：簡、淺、明、確

簡
簡要
文字簡練，詞句曉暢，不拖
泥帶水。

淺
淺顯
使用通俗淺近的文字，避免
艱深晦澀。

明
明確
明白清晰 、文義清楚 、條
理分明 ，不用隱晦 、 誇
張 、諷刺之語

確
正確
前後文句敘述一致，明確肯
定 ，所述時間 、 數字 ，皆
精確無誤 。



小提醒：公文撰寫應避免冗長敘述，重點在於「解決問題」與「清楚表達」行政意圖。

01
行文之原因

釐清「人、事、時、地、物」，蒐集完

整資料，確保判斷與擬辦方向正確。

02
行文之依據

明確敘述來文、法條或前案事實，使行

文有據，奠定後續文書之法定效力。

03
行文之目的

主旨應具備明確之意思表示，使受文者

瞭解訴求，達成預期之行政效果。

04
行文之立場

依機關權責，適時表達意見。秉持不卑

不亢、實事求是的行政專業精神。

05
行文之布局
文字結構層次清楚，段落分明，使人易
於瞭解和接受，如有必要，應就綱目分
別冠以數字，以清眉目。
完美公文的布局：結構上「格式正確、
條理分明」。

公文製作基本體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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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簽辦方式

案
件

函
稿



單純性案件

來文簡單、例行性告知，或副本/存查性質之案件。簽

報長官核閱後無須回復或僅存查即可，不必發文。

適用：簡單性來文、會議紀錄備查等。 

重要性案件

制定/修正法令、政策重大變革或重要人事案件。需先

擬簽陳請長官核示方針後，再依指示辦理公文函稿。

應標註：「先簽後稿」。適用：校規訂定、專案計畫、複雜
請示。 

只簽不稿 先簽後稿

公文簽辦實務：決策與程序



提醒：若稿面內容已包含案情重點與明確結果，可採用「以稿代簽」以節省行政人力成本。

效能優先

簽與稿同時陳閱。簽內內容須簡明扼要，或對過去處

理情形、法規分析清楚說明，讓長官能一併判讀並加

速決策。

應標註：「簽稿併陳」。適用：時效緊急、案情明確、已有
前例可循之案件。 

極簡作業

案情簡單、函稿內容已足以表達處理意見與法規依據

。長官核准後直接繕發，不需另擬「簽」，大幅簡化

幕僚作業。

應標註：「以稿代簽」。適用：例行申報、簡單行政聯繫、
明確之補助核銷。 

簽稿併陳 以稿代簽

公文簽辦實務：效率與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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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 結構



「簽」結構

主旨

扼要敘述整個目的與擬辦，一段完成，

不分項。

說明

敘述案情來源、經過、事實、法規及利

弊分析。可分項。

擬辦

提出具體可行方案與行動，供長官核示

。



「簽」之製作：主旨 撰寫邏輯與用語

幕僚向長官請示或報告的工具。主旨內容應簡明扼要，一段式完成擬辦建議。

+
起首語
啟發案由 +

案由
敘述事實 +

目的
為何擬辦

期望語
請求裁示

常用起首語 常用期望語

有關 某案 / 關於 某案 通用型啟動

為辦理 某計畫一案 目的導向

檢陳 某項資料一案 檢附附件

奉示 / 任命 / 制定 依據或特定事項

請 鑒核 簽報長官瞭解並作決定

請 核示 提出具體擬辦意見請裁奪

請 鑒察 純粹報告辦理情形

請 鈞閱 / 核閱 檢陳資料請閱覽參考

主旨：



「主旨」撰寫案例

為配合本系系教評會議之複試進行，擬請同意二

位行政人員於中午期間加班登記，請核示。
有關承辦勞動部「112年度委外職訓計畫-電商品

牌網頁設計經營班」，擬申請第一期款領據，敬

請核示。

為辦理教育部「聽語障學生教育輔具中心」專案

，原列講者交通費不足，擬從業務費調整流入，

請核示。

檢陳本校111學年度第二學期全英語課程，擬會

請相關單位協助修改標示，請鑒核。



對案情來源、經過、法規及處理方法進行分析敘述，並視需要分項條列：

引據

敘明來文機關及文號（或本案簽辦之法律/

事實依據）。

申述

陳述事實、來源、現況描述或待解決之關

鍵問題。

利弊

針對不同方案進行利弊分析、法律依據與

預測後果。

歸結

提出承辦單位之最終見解及具體處理方法

。

經費與會辦

敘明預算科目、數額及需其他單位配合之

會辦事項。

附件

詳列隨文檢附之附件名稱、數量及必要之

參考資料。

「簽」之製作：說明 撰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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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辦：提出具體可行方案，可分段敘述，以供長官裁示。

經費申請：擬辦：將辦函報教育部申請專案經費補助。

行政回覆：擬辦： 將調查結果以電子郵件回覆教育部
。活動發布：擬辦： 發函邀請各大專院校派員參加研習。

學生事務：擬辦： 據以函復學生辦理相關證明補發。擬辦

「簽」之製作：擬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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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稿) 結構



「函(稿)」結構

主旨

具體扼要寫案由、行文目的與期望。

說明
對案情之來源、經過、法規、前案或處

理方法分析作說明敘述

辦法

提出具體要求及方案，可分段敘述。



主旨段是公文的「門面」，應讓收文者在 10 秒內理解：為何而發？要做什麼？

+ +

力求具體扼要：直搗核心，不廢話。 不分段：一段式完成，結構完整。

避免分割：能在主旨完成，不用另寫在說明。 時效敘明：復文或限期辦理須註明。

文字精煉：字數儘量不超過 50-60 字。 簡淺明確：確保溝通精準無誤。

函(稿)製作：主旨段撰寫



為辦理 112 年度檔案管理教育訓練，檢送研習簡章一份，請查照並轉知所屬踴躍報名參加。

檢送「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和平校區社團暨班級幹部座談會」會議紀錄乙份，請相關單位知悉並依決議辦理

，請查照。

有關 立法院陳委員質詢各校身障學生人數一案，請貴校於 5 月 15 日前函復 表格(如附件)，請查照。

檢陳本校 112 年度 4 月份財產管理月報表一式三份，請鑒核。

● 起首語/原因 ● 核心事由/目的 ● 期望語

函(稿)主旨：案例



撰寫原則：說明段應分項條列，層次分明。文字力求精煉，避免與主旨段之期望語重複。

引據
敘明案情之來源、經過。首先引述來文機關之發文日期及文

號，確保行文之連續性與合法性。

申述
針對案情之事實、理由、來源、或「人、事、時、地、物」

等現況進行具體而詳盡的描述。

歸結
提出本機關對該案件之專業見解、政策立場或明確之處理結

果，作為公文的核心訴求。

補充與附件
列明隨文檢附之附件名稱、數量，或補充其他相關背景參考

資料。

函(稿)製作：說明段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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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應用：若「主旨」或「說明」已能清楚表達要求，則可省略「辦法」段落，以追求公文之簡煉。

具體要求與擬辦 :
向受文者提出明確的要求、方案或執行步驟。

靈活性：
本段名稱可依案情需要彈性調整成建議、請求、公告
事項、核示事項。

函(稿)製作：辦法



實務提醒： 認清發文機關與受文機關之對稱關係，是選擇公文正確用語及簽署章戳的首要步驟。

定義與時機

具隸屬關係之下級機關對上級機

關有所請示或報告時使用。

實務範例

定義與時機

無隸屬關係之機關間行文使用。

實務範例

定義與時機

具隸屬關係之上級機關對下級機

關有所指示、交辦、批復時使用

。

實務範例

簽署規範

函末簽署首長「職章」
簽署規範

函末簽署首長「簽字章」
簽署規範

函末簽署首長「簽字章」

公文用語規範：行文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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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行文

平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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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用語範例

主旨：有關000000000000一案，敬表同意，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貴局112年5月10日00字000000號函辦理。

    二、本案經查000000000000000，依據00000法規定，00000000。

    三、檢附00000000000000資料1式2份。

起首語 准駁語 期望語

稱謂語

附送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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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用語及統一用字

撰寫公文時，應清楚認知本機關、本機關與其他機關及本身地位關係及權責範圍，用語
及用字必須 合時 合地 合宜，掌握分寸，不致逾越或不及。

類別 上行函 平行函 下行函

稱謂語 鈞 對機關稱「貴」
對人民稱「臺端」

對機關稱「貴」
對人民稱「臺端」

行文數機關或單位，於文內同時提及時，
通稱「貴機關」或「貴單位」

起首語 檢陳、謹查、關於、
有關、為

檢送、經查、關於、有
關、為

檢送、檢發、所
詢、任命

小提醒：政院104年3月25日院臺綜字第1040127907號 函：「自即日起有關公文之期望、目的及稱謂
用語，均無須挪抬（空格）書寫。」
。



掌握法律位階與文書性質的根本核心

公文用語及統一用字
類別 上行函 平行函 下行函

期望語 請鑒核、請鑒查、
請核示、請察核、
請察查、請核備、
請備查、請裁示、
請釋示、復請鑒
核

請查照、請查照惠
辦、請查照辦理、
請查照見復、請同
意見復、請查明見
復、請惠允見復、
請查照轉知、請專
予辦理。

請查照、請照辦、
希照辦、請查照轉
知所屬、請辧理見
復、請查明見復、
希依規定辦理、希
切實照辦。

敬表同意、同意照
辦、歉難同意、無
法照辦、未便照辦

未便照准、礙難照
准、應無庸議、應
從緩議、應予不准、
應予駁回、所請不
准、應予檢討、應
切實檢討改進

附送語 檢陳、附陳 檢送、檢附、附送、
附、檢同

檢送、檢附、附送、
附、檢發、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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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用語及統一用字

法律統一用字

法律統一用語

數字使用原則

標點符號使用

參閱文書處理手冊(59) 
https://www.ey.gov.tw/Page/43FD318D966A30DD

https://www.ey.gov.tw/Page/43FD318D966A30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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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公文常見問題

未能掌握擬稿時之身分角色地位

 依對外行文時，公文內容即代表學校、代表首長傳達意思

表示，如有提及本單位（承辦單位）時，應自稱「本校

OOO處、本校OOO所、本校OOO系、本校OOO中心…等」，而

非「本處、本所、本系、本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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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公文常見問題

書函與函混用

 依「公文處理手冊」規定，書函用於公務未決、尚
須磋商、徵詢或通報轉知訊息時使用，性質為不似
函之正式性。

 行文教育部應用「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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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公文常見問題

行文系統判斷錯誤

 本校與教育部有隸屬關係，行文採上行文。

 鈞部/  依 /  請鑒查 /  檢陳

 除教育部外，對外行文可採平行文。

 貴校、貴府、貴局/  依據、復 /請查照 /  檢送

 期望語、引述語、附送語等公文用語產生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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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公文常見問題

正、副本受文者(行文單位)的寫法

機關應寫全銜。

如：

國教署→教育部國民及學前育署

           國科會→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農委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原民會→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衛生署疾管局→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環保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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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公文常見問題

正、副本受文者(行文單位)的寫法

中央機關先寫，地方機關其次，個人再次之。

如：教育部、新竹市政府教育局、○○○教授

副本之校內單位列最後，但應稱「本校」，而第1個校內單

位必定要寫「本校」二字，以後單位可不再寫本校。

如：科技部、本校主計室、研究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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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公文常見問題

未依「數字使用原則」之規定寫法

時間

 錯誤：112/5/12（五）8點30分。

 正確：112年5月12日（星期五）8時30分。

金額

 錯誤：八千九百九十萬六千三百三十三元整。

 正確：8,990萬6,333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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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公文常見問題

 復文時，將來文機關之發文日期及發文字號直接列為主旨。 (應列
為說明段之依據)

 錯誤：主旨：復貴校0年0月0日00字第000號函，請查照。

 正確：主旨：有關貴校……..一案，檢送…….，請查照。

                   說明：復貴校0年0月0日00字第00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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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公文常見問題

 至紉公誼、毋任感荷、為禱  等詞為公務書信的結尾應酬語，非屬
期望語。

 行政院96.6.28院長電子信箱文書處理相關釋例按「乙份」或「一
份」一詞之使用，「文書處理手冊」並無規定，惟實務上「乙份」
與「一份」二者均有使用。 •另依「文書處理手冊」附錄5之「公
文書橫式書寫數字使用原則」第2點規定，數字用語具統計意義
（如計量單位）者，使用阿拉伯數字，是以份數可以「1 份」表示
較為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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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公文常見問題

無須加”請查照”等
期望語

無須重覆”依”、”
依據”等文字



00市政府建設處函
：聯絡人:0000

電話:000000
發文日期:00年00月00日
發：文字號:0府00字000號

主旨：有關臺端申請攤販營業許可證一案，同意核發，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臺端000年00月00日申請書辦理。

    二、臺端申請攤販營業許可證一案，經查符合本市攤販

           管理自治條例第6條規定。

    三、敬請攜帶申請人身分證及印章，至本處攤販管理科

            辦理領取作業。

  
正本：張00 君
副本：本處攤販管理科

處長 000

00市政府建設處函
：聯絡人:0000

電話:000000
發文日期:00年00月00日
發：文字號:0府00字000號

主旨：有關臺端申請攤販營業許可證一案，復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臺端000年00月00日申請書辦理。

    二、臺端申請攤販營業許可證一案，經查符合本市攤販

           管理自治條例第6條規定，同意核發。

    三、敬請攜帶申請人身分證及印章，至本處攤販管理科

            辦理領取作業。

  
正本：張00 君
副本：本處攤販管理科

處長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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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查照轉知。

項次無分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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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AI寫公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H_GDpBtpA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CK1Qt3bzm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H_GDpBtpA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CK1Qt3bz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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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構）使用生成式AI參考指引(節錄)

本參考指引共計十點如下：
一、為使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構）（以下簡稱各機關）使用生成式AI提升行政效率，並避免其可能帶來之國家安全、資訊安
全、人權、隱私、倫理及法律等風險，特就各機關使用生成式AI應注意之2 
事項，訂定本參考指引。
二、生成式AI產出之資訊，須由業務承辦人就其風險進行客觀且專業之最終判斷，不得取代業務承辦人之自主思維、創造力
及人際互動。
三、製作機密文書應由業務承辦人親自撰寫，禁止使用生成式AI。
前項所稱機密文書，指行政院「文書處理手冊」所定之國家機密文書及一般公務機密文書。
四、業務承辦人不得向生成式AI提供涉及公務應保密、個人及未經機關（構）同意公開之資訊，亦不得向生成式AI詢問可能
涉及機密業務或個人資料之問題。但封閉式地端部署之生成式AI模型，於確認系統環境安全性後，得依文書或資訊機密等級
分級使用。
五、各機關不可完全信任生成式AI產出之資訊，亦不得以未經確認之產出內容直接作成行政行為或作為公務決策之唯一依據。
六、各機關使用生成式AI作為執行業務或提供服務輔助工具時，應適當揭露。
七、使用生成式AI應遵守資通安全、個人資料保護、著作權及相關資訊使用規定，並注意其侵害智慧財產權與人格權之可能
性。各機關得依使用生成式AI之設備及業務性質，訂定使用生成式AI之規範或內控管理措施。
八、各機關應就所辦採購事項，要求得標之法人、團體或個人注意本參考指引，並遵守各機關依前點所訂定之規範或內控管
理措施。
九、公營事業機構、公立學校、行政法人及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使用生成式AI，得準用本參考指引。
十、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構）以外之機關得參照本參考指引，訂定使用生成式AI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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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 公文代表機關，公文品質更是個人工作能力的表現，故
應謹慎以對。

 擬簽或函稿完成送出陳閱前，請先行檢視以下事項

一、格式是否正確？ 二、陳述是否周延？
三、文字是否通順？ 四、稱謂是否正確？
五、是否出現錯字？ 六、金額或數字是否無誤？
七、標點符號是否引用正確？ 八、引據是否正確清楚？

 擬建議平時自我充實，多參考前輩撰寫公文方式並參閱
長官修改批示資料，時時練習，即能寫出優質的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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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一、文書處理手冊

二、行政機關公文製作表解

三、法律統一用字表

四、法律統一用語表

五、公文用語表

六、公文書橫式書寫數字使用原則

七、政府文書參考格式規範

八、國家文官學院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基礎訓練

          《委任教材1－文書處理與公文寫作》課程教材
九、 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構）使用生成式AI參考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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